
乳山市人民政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乳政复决字〔2022〕3号

申请人：于某某，男，住址：乳山市诸往镇。

被申请人：乳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法定代表人：王欣林  

住所地：青山路北首

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2022年4月8日对其作出的编号3710831012663596 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向本机关提起行政复议申请，要求撤销该处罚决定。本机关于2022年4月8日收到该申请并依法予以受理。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向本机关提交了行政复议答复书及相关证据、依据。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称，被申请人所认定的未年审行为系疫情造成。申请人所在单位于2022年3月6日被威海市人民政府征用作为疫情专用隔离点，申请人作为工作人员被封闭酒店至2022年4月2日。申请人2022年4月2日自威海返回乳山并在居家隔离七日后，于2022年4月8日前往乳山年审被被申请人拦下。

被申请人称，一、本案事实清楚，证据充分。2022年4月8日，申请人驾驶车号鲁KBxAxx的小型汽车，在乳山市青山路被被申请人民警查获，该车辆未按规定定期进行安全技术检验。
法律适用正确。车号鲁KBxAxx的小型汽车注册登记日
期为2016年2月26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2011年修正）第十三条“对登记后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根据车辆用途、载客载货数量、使用年限等不同情况，定期进行安全技术检验。对提供机动车行驶证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单的，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应当予以检验，任何单位不得附加其他条件。对符合机动车国家安全技术标准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发给检验合格标志”、《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十六条“机动车应当从注册登记之日起，按照下列期限进行安全技术检验：……(三)小型、微型非营运载客汽车6年以内每2年检验1次；超过6年的，每年检验1次；超过15年的，每6个月检验1次”、《机动车登记规定》（2012年修正）第四十九条“机动车所有人可以在机动车检验有效期满前三个月内向登记地车辆管理所申请检验合格标志”之规定，申请人应于2021年12月至2022年2月之间完成对车号鲁KBxAxx的小型汽车的检验，该车辆才能上道路行驶。申请人提出其于2022年3月6号参加疫情防控工作导致车辆年检被搁置的情况不成立。
被申请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2011年修正）第九十条“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者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处罚”、《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公安部令第163号）第十二条“机动车驾驶人有下列交通违法行为之一，一次记1分：……（七）驾驶未按规定定期进行安全技术检验的公路客运汽车、旅游客运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以外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登记规定》（2012年修正）第五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四）机动车未按照规定期限进行安全技术检验的”之规定，对申请人驾驶未按规定定期进行安全技术检验车辆的违法行为作出了编号3710831012663596 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给予其罚款200元、记1分的行政处罚。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所作的编号3710831012663596 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法律依据充分，请求复议机关予以维持。
为证实自己的主张，申请人向本机关提交了身份证，机动车行驶证、机动车驾驶证复印件，编号3710831012663596 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等证据依据。

为证明自己的主张，被申请人向本机关提交了编号3710831012663596 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2011年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机动车登记规定》（2012年修正），《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公安部令第163号）等证据依据。

经审理查明：2022年4月8日，申请人驾驶未按规定定期进

行安全技术检验的车号鲁KBxAxx的小型汽车，在乳山市青山路被被申请人民警查获。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对其违法行为作出的编号3710831012663596 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于2022年4月8日向本机关提出复议申请，请求撤销该处罚决定。
以上事实有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予以证明。

本案涉及的焦点问题是：编号3710831012663596 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是否适当。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所认定的违法行为存在多个原因，不应处罚。被申请人认为，现有证据足以证实，申请人实施了驾驶未按规定定期进行安全技术检验的车辆的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本机关认为：本案现有证据足以证实，申请人实施了驾驶未按规定定期进行安全技术检验的车辆的违法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2011年修正）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十六条第三项、《机动车登记规定》（2012年修正）第四十九条之规定，被申请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2011年修正）第九十条、《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公安部令第163号）第十二条第七项、《机动车登记规定》（2012年修正）第五十六条第四项等规定，作出编号3710831012663596 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给予申请人罚款200元、记1分的行政处罚并无不当。申请人提出其于2022年3月6号参加疫情防控工作导
致车辆年检被搁置的情况不成立。故，申请人的主张，本机关均

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作出编号3710831012663596 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编号3710831012663596 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乳山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2年5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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